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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所稱合法建築物，其認定方式

下列各款之一： 

        一、領得建照執照或使用執照者。 

        二、建築物於中華民國六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前或

都市計畫發布前既有，且目前存在之建築物。 

        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檢附下列文件之

一認定： 

           （一）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謄本。 

           （二）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 

           （三）房屋稅籍資料、門牌編釘證明、自來水

費收據或電費收據。 

            (四)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

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地圖。 

            (五)其他證明文件。 

        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屋齡，其認定方式

同前項文件之一認定建築物興建完工之日起算，至

申請重建之日止。 

第二條 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屋齡，其認定方式

如下： 

        一、領得使用執照者：自領得使用執照之日起算，

至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重建之日

止。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下列文件之一認

定建築物興建完工之日起算，至申請重建之日

止： 

           （一）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謄本。 

           （二）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 

           （三）房屋稅籍資料、門牌編釘證明、自來水

費收據或電費收據。 

           （四）其他證明文件。 

一、本條例新增第三條第一

項對於本條例適用範圍

之合法建築物並無明確

定義，改使各縣市政府

於執行時易產生疑義。

為能加速危險及老舊建

築物之重建效率，明確

標準建議新增合法建築

物之認定方式，以利執

行。 

二、原第二條條文移為第二

項，酌作文字修正。 

 


